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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[檔號：2020 年第 251 號及第 258 至 261 號法律
公告；食物及衞生局於 2020 年 12 月 11 日、
2020 年 12 月及 2020 年 12 月 28 日發出的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；立法會 LS22/20-21 及
LS26/20-21 、 CB(2)517/20-21(11) 至 (12) 、
CB(2)569/20-21(01) 及 CB(2)624/20-21(01) 至
(05)號文件 ] 

 
 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委員察悉，主席已在 2021 年 1 月 6 日的
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議案，將以下 11 項附屬法例
的審議期延展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的立法會會議： 
 

(a) 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禁止羣組
聚集 )(修訂 )(第 15 號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41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b) 《 2020 年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 佩 戴

口罩 )(修訂 )(第 3 號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42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c) 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

人士強制檢測 )(修訂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43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d) 《 2020 年 若 干 到 港 人 士 強 制 檢 疫

(修訂 )(第 8 號 )規例》(2020 年第 244 號
法律公告 )；  

 
(e) 《 2020 年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 披 露

資料 )(修訂 )(第 4 號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45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f) 《2020 年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

(修訂 )(第 5 號 )規例》(2020 年第 246 號
法律公告 )；  

 
(g) 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定及

指示 )(業務及處所 )(修訂 )(第 8 號 )
規例》 (2020 年第 247 號法律公告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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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禁止羣組

聚集 )(修訂 )(第 16 號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48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i) 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管跨境

交通工具及到港者)(修訂 )(第 2號 )規例》
(2020 年第 249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j) 《 2020 年 預 防 及 控 制 疾 病 ( 佩 戴

口罩)(修訂 )(第 4 號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50 號法律公告 )；及  

 
(k) 《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

強 制 檢 測 )(修 訂 )(第 2 號 )規 例 》
(2020 年第 251 號法律公告 )。  

 
修訂這些附屬法例的期限為 2021 年 1 月 20 日。  
 
3.  委員察悉，一如內務委員會在 2021 年 1 月
8 日會議上所商定，小組委員會亦應研究以下 4 項
已於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：  
 

(a) 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使用疫苗 )規例》
(2020 年第 258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b) 《 2020 年 若 干 到 港 人 士 強 制

檢疫 )(修訂 )(第 9 號 )規例》 (2020 年
第 259 號法律公告 )；  

 
(c) 《2020 年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

(修訂 )(第 6 號 )規例》(2020 年第 260 號
法律公告 )；及  

 
(d) 《 2020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規管跨境

交通工具及到港者 )(修訂 )(第 3 號 )
規例》 (2020 年第 261 號法律公告 )。  

 
 委員同意，主席會作出預告，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
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，將該 4 項
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21 年 2 月 24 日的
立法會會議。審議期如獲延展，修訂該等附屬法例

的期限為 2021 年 2 月 17 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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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 4 項附屬法例  
 
4.  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 2020 年第 251 號，以
及第 259 至 261 號法律公告的條文。  
 
5.  主席決定，待接獲政府當局因應負責就

2020 年第 258 號法律公告在法律及草擬方面的事宜
向委員提供意見的助理法律顧問於 2021年 1月 7日
致政府當局函件 [立法會 CB(2)624/20-21(04)號
文件 ]所作的回應後，便會在下次會議上審議此項
附屬法例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 6.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：  
 

(a) 就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
強制檢測 )規例》 (第 599J 章 )所發出並
於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及 31 日在憲報
刊登的強制檢測公告 (指令在指明期間
任何時間曾以任何身份身處任何指明

地方超過兩小時的人士，須於 2021 年
1 月 4 日或之前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
的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 ("指明
檢測 "))而言，提供詳細資料，說明多少
人沒有遵從相關公告規定接受指明

檢測，以及政府當局針對有關人士

所採取的跟進行動，包括其接受指明

檢測的最後規定期限 (如適用 )和有否
提出檢控；  

 
(b) 提供詳細資料，說明自 2020 年以來在

香港國際機場過境的人士中，有多少

人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，以及有何
機制處理任何這類個案；及  

 
(c) 告 知 委 員 ， 就 政 府 當 局 所 採 購 的

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而言，未經使用
的疫苗 (如有的話 )會如何處置，包括會
否把有關疫苗退回相關生產商，或

售予或捐贈予任何其他地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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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委員察悉，視乎委員對政府當局就上文

第 6(a)及 (b)段所提供的書面回應有何意見，小組委
員會將完成上文第 3 段所述 4 項附屬法例的審議
工作。主席將就該 4 項附屬法例，於 2021 年 1 月
15 日向內務委員會口頭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商議
工作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就上文第 6(a)及 (b)
段及第 6(c)段所提事宜的回應已分別於
2 02 1 年 1 月 14 日及 1 8 日隨立法會
CB(2)639/20-21(02) 及 CB(2)663/20-21(02)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由於在指明限期前並無

接獲委員就立法會 CB(2)639/20-21(02)號
文件提出任何意見，小組委員會已完成

上文第 3 段所述的 4 項附屬法例的審議
工作。 ) 
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8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 時 29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1 年 12 月 20 日  



附件  
 

與預防及控制疾病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
第五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 期：  2021 年 1 月 12 日 (星期二 ) 
時  間：  上午 10 時  
地  點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

 
 
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議程項目 I：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000659 - 
001038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
 
延展 4 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 (2020 年第
258 至 261 號法律公告 ) 
 

 

001039 - 
001311 

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 4 項附屬法例 (2020 年第
258 至 261 號法律公告 ) 
 

 

001312 - 
002047 

主席  
陳振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陳振英議員詢問，當局會否監測所有有

確診個案的住宅大廈及鄰近大廈的污水

所含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病毒量。他關
注到，市民需在社區檢測中心及流動樣

本收集站排隊數小時進行檢測，並促請

政府當局調派額外人手，以縮短輪候登

記和檢測的時間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某 特 定 處所 會 否納 入 強 制檢 測公
告，須視乎當局收集的流行病學數

據而定。香港大學獲醫療衞生研究

基金資助，就包括屋苑在內的廢水

進行監測研究，提供互補而有系統

的方法監察病毒在社區的活動，並

及早發現疫情反彈的跡象。該項研

究早前顯示彩雲 (二 )邨豐澤樓的污水
樣本檢測持續呈陽性。雖然豐澤樓

當時並未出現確診個案，但為了防

患未然，在參考專家意見後，當局

把豐澤樓納入強制檢測公告；及  
 
(b) 當局會檢討市民對檢測服務的需求
並會據此與服務供應商磋商。有一

點應該注意，除了社區檢測中心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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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流動樣本收集站外，須接受強制檢

測人士可透過相關公告載述的其他

途徑，進行檢測。  
 
陳振英議員詢問，在接種疫苗後出現嚴

重異常事件的市民如未能就其損害或損

失向相關疫苗製造商作出法律追索，可

否獲得為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的異常事

件而建議設立的保障基金 ("擬議保障基
金 ")賠償。政府當局表示，該保障基金
會為在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非預期的嚴

重異常事件並能提供有關證明的人士提

供財政援助。擬議保障基金的詳情會於

稍後公布。  
 

002048 - 
002844 

主席  
姚思榮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姚思榮議員關注到，全球疫情仍然嚴

峻，並認為入境旅客的檢疫期應予進一

步 延 長 。 他 亦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資

料，說明有何機制處理自 2020年以來在
香港國際機場 ("機場 ")過境的人士。他
察悉，自 2020 年 12 月 22 日起，來自指
明地區的所有入境人士均須在指定酒店

接受 21天強制檢疫，並詢問現時是否仍
有居家檢疫的個案，如有的話，哪類人

士須接受居家檢疫，以及有關人士需否

在社區檢測中心接受病毒檢測，從而因

外出檢測對社區構成風險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已設有過渡安排，讓剛在

2020 年 12 月 22 日生效日期之前從中國
以外地方抵港的人士，如有需要，可繼

續在居所接受檢疫。目前，從中國以外

地區抵港的人士，須在登機前出示在香

港指定檢疫酒店預訂 21 晚房間的確認
書，而從中國地區抵港並可選擇在居所

或 酒 店 進 行 檢 疫 ("居 家 檢 疫 ") 的 人
士，則無這方面的規定。至於選擇居家

檢疫的人士，當局會在為期 14 天的檢
疫期的第 12 天派發及收集樣本瓶。  
 

 

002845 - 
003255 

主席  
潘兆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潘兆平議員建議，當局應考慮把相關地

區內所有大廈，而不只是有確診個案的

大廈納入強制檢測公告，務求盡快切斷

區內的傳播鏈。政府當局察悉有關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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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見，並表示在擬定強制檢測公告涵蓋範

圍時會按實際情況並考慮多項因素。  
 

003256 - 
003950 

主席  
邵家輝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邵家輝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與相關內地當

局溝通，以便在推出疫苗接種計劃後恢

復香港與內地的人員往來。他亦詢問以

下事宜： (a)市民可否選擇接種其屬意
的疫苗種類； (b)政府當局會否強制市
民接種疫苗； (c)要達致社區群體免疫
所需已接種疫苗人士的最低百分比；以

及 (d)如何處理由政府當局採購而未經
使用的疫苗 (如有的話 )，包括是否將疫
苗退回相關生產商，還是售予或捐贈給

任何其他地方。  
 
政 府 當 局 就 上 述 (a)項 給 予 肯 定 的 答
覆，並表示當局沒有計劃強制市民接種

疫苗，而達致群體免疫所需的疫苗接種

率會由專家委員會研究。當局會就上文

第 (d)項作出書面回應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府當局  

003951 - 
005021 

主席  
鄭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鄭 松 泰 議 員 表 達 關 於 會 議 安 排 的 意

見，以及主席作出回應。  
 
就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士
強制檢測 )規例》 (第 599J 章 )所發出並
於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及 31 日在憲報刊
登的強制檢測公告 (即在指明期間任何
時間曾以任何身份身處任何指明地方超

過兩小時的人士，須於 2021 年 1 月 4 日
或之前接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的聚合酶
連 鎖 反 應 核 酸 檢 測 ("指 明 檢 測 "))而
言，鄭松泰議員關注到，如何計算指明

期間，以及因沒有接受指明檢測而被檢

控 的 人 有 否 任 何 免 責 辯 護 。 他 亦 詢

問，釐定特定人士是否身處有關地方及

位於某大廈地面的單位是否屬強制檢測

公 告 範 圍 的 準 則 為 何 。 政 府 當 局 表

示，某大廈地面的任何單位均納入強制

檢測範圍，惟有關人士須於指明期間在

指明地方逗留超過兩小時。  
 

 

005022 - 
010037 

主席  
柯創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柯創盛議員促請政府當局： (a)主動追
蹤已納入強制檢測公告但未進行指明檢

測的人士； (b)全面利用流動樣本收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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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站，在閒置時段開放予並無納入強制檢

測公告但希望進行自願檢測的公眾使

用；以及 (c)進一步加強宣傳強制檢測的
工作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強制檢測的資訊會在強

制檢測公告清楚列明，並會以包括在納

入強制檢測公告的處所張貼告示的方

式，發放有關資訊。民政事務總署會與

相關政府部門、業主立案法團及有關屋

苑的管理辦事處合作，監察強制檢測的

工作及居民遵從公告的情況，並向尚未

進行檢測的居民發出提醒通知。至於流

動樣本收集站的使用情況，政府當局會

與相關承辦商討論改善服務的可行方

法。  
 
柯創盛議員再詢問以下事宜：就注射認

可疫苗的個人法律責任豁免；以及對在

接種疫苗後出現嚴重異常事件的市民的

保障。另一方面，他從有關助理法律顧

問於 2020 年 12 月 15 日就 2020 年第
251 號法律公告致政府當局的函件察
悉，根據第 599J 章新訂第 19E 條，如某
人可證明其因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疾病、

損害或殘疾，而不能遵從有關接受指明

檢 測 的 規 定 ， 即 為 免 責 辯 護 。 他 詢

問，為何第 599J 章新訂第 19H 及 19K 條
沒有明文訂明同類免責辯護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

(使用疫苗 )規例》 (第 599K 章 )，政府顧
問專家委員會成員及負責注射認可疫苗

的指明醫生，方可獲豁免個人法律責

任。注射有關疫苗必須在以下情況下進

行：已獲接種者知情同意，或由在法律

上可代表接種者的人作出相關同意。衞

生署會繼續監察已接種疫苗人士的情

況。保障基金的成立，是為向在接種疫

苗後出現嚴重異常事件的人，提供即時

財政援助。當局會盡快公布有關詳情。  
 

010038 - 
011258 

主席  
葛珮帆議員  

葛珮帆議員建議，政府當局應調派額外

人手，例如紀律部隊的人員，在社區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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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  測中心及流動樣本收集站替排隊輪候檢

測的人士登記。政府當局表示會與相關

承辦商保持溝通，縮短輪候時間。  
 
葛珮帆議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，說明流

動樣本收集站投入服務所需的時間；檢

測結果可於何時提供；以及有多少人未

遵守相關強制檢測公告規定接受指明檢

測，及政府當局針對有關人士所採取的

跟進行動 (包括須接受指明檢測的最後
日期 (如適用 )和有否提出檢控 )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流動樣本收集站最早會

於強制檢測公告在憲報刊登的隨後一天

投入服務。如有需要，相關部門會與承

辦商安排調派額外人手，以縮短輪候時

間。接受強制檢測人士會於 3 天內獲悉
檢測結果。至於未有進行指明檢測的人

士，政府當局會個別聯絡有關人士及發

出強制檢測令，要求有關人士在指明時

限內進行檢測。就當局於 2020 年 12 月
24日在沙田乙明邨明恩樓採取關於強制
檢測公告的執法行動，有 150 宗個案未
能在同日核實檢測紀錄，而在該 150 宗
個案中，有 133 宗個案沒有遵從強制檢
測公告規定及一宗個案獲送達強制檢測

令，衞生署正跟進餘下個案。當局已根

據第 599J 章發出逾 80 項強制檢測令及
超過 10 張定額罰款通知書。  
 

011259 - 
012313 

主席  
鄭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鄭松泰議員察悉，為減少受限人士於限

制與檢測宣告有效期內互相接觸，第

599J 章新訂第 19H 條訂明，訂明人員可
規定某受限人士留在有關受限處所的特

定範圍，但如獲訂明人員准許，則屬例

外。由於香港不少大廈密度甚高，他對

執行上述規定以達致社區感染個案清零

的目標，表達關注。  
 
鄭松泰議員認為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

("局長 ")可在某疫苗符合任何以下條件
的情況下認可該疫苗的做法過於寬鬆：

(a)有在香港以外某地方的、職能為批
准供在該地方使用的藥劑製品的規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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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構，已批准該疫苗施用在人體上 (但並
非屬實驗或試驗性質 )，包括作緊急使
用，而不論該項批准是否受制於任何條

件、局限或限制； (b)該疫苗列入世界
衞生組織 ("世衞 ")的緊急使用清單，或
列載於世衞所公布的資格預審疫苗清

單。他詢問，涉及疫苗分發、付運及接

種工作的人會否獲豁免法律責任，以及

若其後發現疫苗出現問題，保障基金可

否協助已接種疫苗的人士。  
 
政 府 當 局 表 示 ， 在 疫 苗 獲 批 出 認 可

前，局長須考慮顧問專家委員會的意

見，並顧及該疫苗的安全程度、效能及

質素。就鄭松泰議員問及顧問專家委員

會成員有否就使用疫苗申報利益，政府

當局回應時給予肯定的答覆。  
 

012314 - 
013053 

主席  
姚思榮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姚思榮議員表示，就從疫情相對較為波

動的內地城市返港的人士而言，政府當

局或需加強邊境管制及檢疫安排；並詢

問自 2020 年以來在機場過境的人士中
有多少人確診 2019 冠狀病毒病，以及
有何機制處理任何這類個案。政府當局

表示，當局並無備存關於涉及在機場過

境人士的 2019 冠狀病毒病個案宗數的
資料，並將在會後提供進一步的資料。  
 
姚思榮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下次會議

前，提供邵家輝議員要求關於處理疫苗

資料；並詢問以下事宜： (a)接種疫苗
人士如出現異常嚴重事件，保障基金是

否主要的責任承擔者； (b)當局會否提
供 誘 因 ， 鼓 勵 市 民 接 種 疫 苗 ； 以 及  

(c)當局是否訂有機制，以便當發現某
類型疫苗有問題時將其取代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現階段並無計劃提供誘

因以推高接種率，但會提供疫苗接種相

關資訊，以取得市民知情同意。政府當

局指稱會留意全球在疫苗接種方面的發

展，並在本地疫苗接種計劃展開後向市

民收集有關疫苗接種的副作用及嚴重事

件 (如有的話 )的資料。在接種疫苗後出

 

 

 

 

 

 

政府當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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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現嚴重異常事件的市民如未能向相關疫

苗製造商採取行動，保障基金便可即時

向他們提供財政援助。  
 

013054 - 
013721 

主席  
柯創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柯創盛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發放關於

疫情發展及抗疫措施的資訊。政府當局

表示，當局會加強發放有關最新立法框

架的資訊，以及收集樣本和強制檢測的

詳情。當局會密切監察流動樣本收集站

的服務，並妥善知會當區居民，而市民

亦可利用其他渠道把樣本交回。應柯議

員要求，政府當局答允在會後提供有關

未 能 遵 從 強 制 檢 測 公 告 的 人 士 的 資

料，以及沒有遵從公告的個案宗數和就

有關人士所採取的跟進行動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主席提問時表示，無病徵

人士通常會在較後階段才出現病徵，但

病發的時間各有不同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府當局  

013722 - 
014724 

主席  
易志明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易 志 明 議 員 提 問 時 表

示，隨着機場近日引入全新的快速核酸

檢測，等候檢測結果的時間已縮短接近

一半至 4 小時。易志明議員要求政府當
局研究有何方法，將等候時間進一步縮

短至少於兩小時，以利便在機場轉機的

機組人員的工作安排。此外，若提供公

共服務的工作場所有若干數目員工的

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結果呈陽性，當局
便應為有關場所提供檢測服務。  
 
易志明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採購由國

藥研發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苗，並詢
問哪類人士的身體狀況不適合接種疫

苗。政府當局表示，衞生防護中心轄下

的科學委員會會研究 2019 冠狀病毒病
疫苗是否適合特定種類的人 (包括孕婦 )
接種。  
 

 

014725 - 
015346 

主席  
邵家輝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在上午 11 時 44 分，主席告知委員，她
決定將會議時間延長不超過 15 分鐘。  
 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邵 家 輝 議 員 提 問 時 闡

釋，市民分別開始接種復必泰疫苗、科

興疫苗及阿斯利康疫苗的時間表，並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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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示當局的目標是讓所有市民在 2021 年
內接種疫苗。當局一直與疫苗供應商就

交付時間表保持溝通，但疫苗實際抵港

日期受各項因素影響。  
 

015347 - 
015435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
開始審議 2020 年第 251、 259、 260 及
261 號法律公告條文的中文文本  
 

 

015436 - 
02052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 2020 年第 251 號法律公告  
 
審議第 1 至 6 條  
 
主席詢問第 599J章新訂第 10(3)(d)(ii)條
下訂明人員的權力，以及政府當局的回

覆。  
 

 

020521 - 
02063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審議第 7 至 10 條   

020631 - 
021443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政府當局  

審議第 11 條  
 
負責就 2020 年第 251 號法律公告在法
律和草擬方面向委員提供意見的小組委

員會法律顧問請委員注意，第 599J 章
新訂第 19E 條訂明規定某人接受指明檢
測的權力，如該人可證明其因任何身體

上或精神上的疾病、損害或殘疾，而不

能遵從有關接受指明檢測的規定，即為

免責辯護。該名法律顧問指出，有別於

新訂第 19E 條，第 599J 章新訂第 19H
及 19K 條分別訂明包括規管在受限處所
內移動的權力，以及索取資料或協助的

權力，但沒有明確訂明同類免責辯護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在有合法權限或合理辯

解的情況下確立的一般免責辯護，適用

於第 599J 章新訂第 19E 條。為釋除因
可預期的紛爭而出現的疑慮，條文已明

確訂明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疾病、損

害或殘疾，均構成不能遵從新訂第 19E
條規定的免責辯護。第 599J 章新訂第
19H(3)條訂明的免責辯護是在有合法權
限或合理辯解的情況下，或如該人遵從

該規定，便會對該人或任何其他人造成

不合理困苦的情況下確立。至於第 599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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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章新訂第 19K(3)條訂明的一般免責辯護
是在有合理辯解的情況下確立。政府當

局認為，在有合理辯解及造成不合理困

苦的情況下確立的免責辯護，可在適當

情況下包括基於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疾

病、損害或殘疾而確立的免責辯護，而

即使未有明文提述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疾

病、損害或殘疾，亦並非意味有關情況

可能不構成根據新訂第 19H 條或新訂第
19K 條基於合理辯解而確立的免責辯

護。  
 

021444 - 
021904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1 
政府當局  

該名法律顧問詢問下述事宜：第 599J
章新訂第 19H條及新訂第 19K 條所訂的
有關權力，為何適用於沒有負責人陪同

的需照顧者 (即 2020 年第 251 號法律公
告所指的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

人 )，而根據第 599J 章新訂第 19E 條所
訂有關規定接受檢測的權力，只可在需

照顧者有負責人陪同的情況下行使。政

府當局解釋，該項規定的性質，有別於

第 599J 章新訂第 19H 條及新訂第 19K
條關乎規管移動的權力及索取資料或協

助的權力的規定，因此已就行使第 599J
章新訂第 19E 條所訂有關規定接受檢測
的權力，作出不同的安排。  
 

 

021905 - 
02203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主席關注到有人因強制檢測安排而未能

上班，以及政府當局的回覆。  
 

 

022034 - 
02212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審議第 12 至 14 條   

022122 - 
02252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審議 2020 年第 259 號法律公告   

022530 - 
022602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
負責就 2020 年第 259 號法律公告在法
律和草擬方面向委員提供意見的小組委

員會法律顧問確認，並無發現第 259 號
法律公告的英文文本在法律及草擬方面

有任何問題。  
 

 

022603 – 
022811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審議 2020 年第 260 號法律公告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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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 
標記  

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22812 - 
022838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
負責就 2020 年第 260 號法律公告在法
律和草擬方面向委員提供意見的小組委

員會法律顧問確認，並無發現第 260 號
法律公告的英文文本在法律及草擬方面

有任何問題。  
 

 

022839 – 
023110 
 

主席  審議 2020 年第 261 號法律公告   

023111 - 
023129 

主席  
助理法律顧問 3 

負責就 2020 年第 261 號法律公告在法
律和草擬方面向委員提供意見的小組委

員會法律顧問確認，並無發現第 261 號
法律公告的英文文本在法律及草擬方面

有任何問題。  
 

 

023130 – 
023225 
 

主席  主席決定於下次會議上審議 2020 年第
258 號法律公告。  

 

議程項目 II：其他事項  

023226 - 
023252 
 

主席  結語   
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4 
2021 年 12 月 20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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